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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致：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本所”） 接受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希望”） 的委

托， 作为新希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目的，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现

行的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对涉及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本所不具备适当的资格对本次交易涉及在中国

境外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而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告、 审计报告

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本次交易有关各方的如下保证：

１．

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 确认函或证明；

２．

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 准确的、 完整的、 有效的， 并无任何隐瞒、 遗漏、 虚假或误导之处， 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 其均

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 新希望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 《证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 准确、 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 审核， 并依法

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新希望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 但其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及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 除非另有所指， 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新希望 指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新希望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希望 指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善诚 指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思壮 指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潍坊众慧 指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之望实业 指 青岛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

惠德农牧 指 山东惠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高智 指 青岛高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新望 指 成都新望投资有限公司

新希望房地产 指 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和之望实业、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 成都新望、

李巍、 刘畅、 新希望房地产

发股对象 指

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和之望实业、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 成都新望、

李巍、 刘畅

六和集团 指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六和股份 指 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农牧 指 四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

枫澜科技 指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新希望实业 指 成都新希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新希望实业 指 四川新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新希望乳业 指 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拟注入资产 指

发股对象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 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 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 枫澜

科技

７５％

股权

拟置出资产 指 上市公司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

拟置入资产 指 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

拟出售资产 指 上市公司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 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六和集团、 六和股份、 新希望农牧、 枫澜科技、 新希望乳业、 成都新希望实业、 四川新希望

实业

下属公司 指 包括分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资产出售 指

上市公司将其拥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 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转让给新希望房地

产， 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受让上述股权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其拥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与南方希望拥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的股权进

行资产置换， 置换差额由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进行支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发行 指

１．

上市公司分别向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和之望实业发行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

２．

上市公司分别向青岛高智、 惠德农牧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

３．

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支付资产置换的差额部分， 同时向成都新望发行股份购买

其拥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的股权；

４．

上市公司向李巍、 刘畅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重组报告书》 指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修订）

法律法规 指

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包括其不时的修改、 修正、 补充、 解

释或重新制定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信 指 四川华信 （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正 文

一、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 《重组报告书》， 本次交易方案分为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部分。 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 资产出售

上市公司将其拥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 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出售给新希望房地产， 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受让该等股权。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６０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和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６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和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评估值分别为

９

，

５４７．８３７５

万元、

１０

，

６０５．６３３６

万元。 上市公司和新希望房

地产同意上述拟出售资产合计作价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 新希望房地产应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对价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

（二） 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以其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与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进行资产置换， 资产置换差额由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

支付。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５９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为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７

号 《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４０

，

７８４．２５

万元。 上市公司和南方希望同意， 以上述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价格， 置入资产超

出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即

８５

，

５４８．６３

万元， 由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进行支付。

（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向下述发股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下述资产：

（

１

） 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 潍坊众慧发行股份购买该等公司合计拥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

（

２

） 上市公司向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拥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

（

３

） 上市公司向自然人李巍和刘畅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拥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

（

４

） 上市公司向成都新望发行股份购买成都新望拥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

（

５

） 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支付资产置换的差额， 即

８５

，

５４８．６３

万元。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 潍坊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和成都新望等八家公司法人和李巍、 刘畅两名自然

人。 上述发股对象以其各自拥有六和集团、 六和股份、 新希望农牧以及枫澜科技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４．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新希望董事会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５．

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新希望股票交易均价， 即发行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

６．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９０５

，

２９８

，

０７３

股，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其中：

（

１

） 新希望向南方希望发行

４０３

，

９１６

，

２６２

股股份；

（

２

） 新希望向青岛思壮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３

） 新希望向青岛善诚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４

） 新希望向和之望实业发行

６５

，

８２０

，

１４１

股股份；

（

５

） 新希望向潍坊众慧发行

９７

，

２８２

，

１６８

股股份；

（

６

） 新希望向惠德农牧发行

５０

，

０２７

，

４１５

股股份；

（

７

） 新希望向青岛高智发行

７０

，

０３８

，

３８１

股股份；

（

８

） 新希望向成都新望发行

１３

，

７５５

，

８７３

股股份；

（

９

） 新希望向李巍发行

５

，

６６３

，

０２４

股股份；

（

１０

） 新希望向刘畅发行

６７６

，

１８２

股股份。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内， 若公司因分红、 配股、 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 将按相应比例调整拟向发股对象发行股份的数

量。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的发股对象南方希望、 成都新望、 和之望实业、 李巍和刘畅承诺， 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发

股对象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承诺， 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在上述

１２

个月

锁定期满后， 青岛善诚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５０％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青岛思壮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５０％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青岛高

智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３５％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惠德农牧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３５％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潍坊众慧承诺其以资产认购

的股份中的

３３％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８．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届满后，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向发股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综上， 金杜认为， 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新希望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中， 新希望为置出资产的出售方、 拟注入资产的购买方及新增股份的发行方。

１．

新希望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新希望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新希望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股票简称 新希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４

日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８３２

，

３７１

，

５４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刘永好

注册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金石路

３７６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２７３８

经营范围

饲料、 原料添加剂、 饲料加工机械、 农副产品、 食品的生产、 加工、 销售； 种养殖业的开发及经营； 现代农业的技

术服务、 咨询及生产基地建设； 销售电子产品， 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

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 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

外）；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饮料、 乳制品的生产、 销售； 对外投资。

２．

新希望的主要历史沿革

（

１

） 新希望的设立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具 《关于设立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川府函 ［

１９９７

］

２６０

号）， 同意由原绵阳希望饲料有限

公司的五个股东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美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希望大陆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成都和普饲料贸

易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 通过募集方式设立新希望。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 《关于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筹） 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证监发字 ［

１９９７

］

５３５

号）， 同意新希望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 （含公司职工股

４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一元。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４

日， 上述五位发起人以原绵阳希望饲料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合为股份整体变更设立新希望， 同时向社会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９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发 《上市通知书》 （深证发 ［

１９９８

］

３４

号）， 同意新希望人民币普通股 （

Ａ

）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新希望股份总额为

１４

，

００２

万股， 其中可流通的股份为

３

，

６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新希望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００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职工定向配售

４００

万股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市交易。

新希望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１０

，

４０２．００ ７４．２９

其中： 社会法人股

１０

，

００２．００ ７１．４３

内部职工股

４００．００ ２．８６

上市流通股份

３

，

６００．００ ２５．７１

社会公众股

３

，

６００．００ ２５．７１

股份总数

１４

，

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００

年赠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经新希望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

１９９９

年末总股本

１４

，

００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 用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 （含税）， 同时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本次送股和转增实施后， 新希望总股本为

１８

，

２０２．６０

万股， 其中流

通股

５

，

２００

万股。

（

３

）

２００１

年配售股份

经新希望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 （证监公

司字 ［

２００１

］

１５

号） 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以

１９９９

年末总股本

１４

，

００２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 每股配售价格为

１６

元，

发起人法人股东均放弃配股权， 公司实际配售流通股

１

，

２００

万股。 此次配股实施后， 新希望股本总额增至

１９

，

４０２．６０

万股， 其中流通股

６

，

４００

万股。

（

４

）

２００２

年赠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新希望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９

，

４０２．６０

万股为基数， 用可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５

股， 另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４０

元 （含税）， 同时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本次送股和转增实施后，

新希望总股本为

２４

，

２５３．２５

万股， 其中流通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

（

５

）

２００２

年下半年赠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新希望

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总股本

２４

，

２５３．２５

万股为基

数， 以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

０．２５

元 （含税）， 同时用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本次送股和转增实施后， 公司

总股本增至

３１

，

５２９．２２５

万股， 其中流通股本增至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

（

６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新希望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３

股股份对价。 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后， 新希望总股本仍为

３１

，

５２９．２２５

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１８

，

０３８．２９

万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１３

，

４９０．９３

万股。

（

７

）

２００６

年赠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新希望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１

，

５２９．２２５

万股为基数， 用可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 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 （含税）， 同时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本次送股和转增实施后， 新希望

总股本为

６３

，

０５８．４５

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６

，

０７６．５９

万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６

，

９８１．８６

万股。

（

８

）

２００８

年赠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新希望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３

，

０５８．４５

万股为基数， 用可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另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１２

元 （含税）， 同时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本次送股和转增完成后， 新希

望总股本为

７５

，

６７０．１４

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３４

，

６３０．０３４４

万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４１

，

０４０．１０５６

万股。

（

９

）

２０１０

年赠送红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新希望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新希望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５

，

６７０．１４

万股为基数，

用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１６

元 （含税）。 本次送股完成后， 新希望总股本为

８３

，

２３７．１５４

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１

，

７４５．３８１２

万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１

，

４９１．７７２８

万股。

综上， 金杜认为， 新希望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

情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 发股对象的主体资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发股对象包含八家公司法人和两名自然人， 分别为南方希望、 成都新望、 和之望实业、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 刘畅及李巍。

１．

南方希望

（

１

） 南方希望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南方希望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南方希望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新津工业园区希望西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王航

注册资本

４．５１

亿元

实收资本

４．５１

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５

经营范围

饲料研究开发； 畜、 禽饲养、 销售； 批发、 零售； 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 百货、 针织纺品、 文化办公用品 （不含彩色复印机）、

建筑材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木材）、 农副土特产品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品种除外）、 化工产品 （除化学危险品）、 机械材料； 咨

询服务 （除中介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２

） 南方希望的主要历史沿革

南方希望系由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与四川新希望有限公司新设合并设立。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与四川新希望有限公司签订 《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与四川新希望有限公司合并协议》， 双方采取新设合

并的方式设立新公司，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与四川新希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额之和，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债权债务由

新设合并公司承继。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审验资 （

２００２

） 第

４０１４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 南方希望已收到刘永

好、 刘畅、 李巍以其在 “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 和 “四川新希望有限公司” 中拥有的净资产合计

６９０

，

１７５

，

６０７．７８

元缴纳的出资，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

４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超出注册资本部分计入南方希望资本公积金。 南方希望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刘永好

２８

，

１２７．８７ ６２．３６

刘 畅

１６

，

４２７．７６ ３６．４３

李 巍

５４４．３７ １．２１

合 计

４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南方希望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刘永好、 刘畅、 李巍同意将其持有的南方希望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和

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其中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南方希望

９０％

股权， 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南方希望

１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南方希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５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５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４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新希望集团与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合并协议》， 新希望集团吸收合并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南

方希望召开股东会， 鉴于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被新希望集团吸收合并， 同意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南方希望

１０％

的股权由新希望集团承接， 南方

希望股东变更为新希望集团。 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新希望集团成为南方希望的唯一股东， 南方希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新希望集团

４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南方希望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２．

成都新望

（

１

） 成都新望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成都新望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成都新望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成都新望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高新区芳草东街

７６

号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刁兴文

注册资本

４

，

１０８．８

万元

实收资本

４

，

１０８．８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１３８２０１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 资产管理、 财务咨询 （不含代理记账）。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

） 成都新望的主要历史沿革

成都新望系由四川新兴化工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黄代云、 王航、 严虎、 唐勇、 向川、 王世熔、 牟清华、 曾勇和席刚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

注册资本为

４

，

１０８．８

万元。 根据四川万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出具的川万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２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止， 成都新望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４

，

１０８．８

万元， 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成都希望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四川新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４１１．３７ ３４．３５

黄代云

８４８．８８ ２０．６６

王 航

８２１．７６ ２０．００

严 虎

４６５．５３ １１．３３

唐 勇

１６４．３５ ４．００

向 川

１３６．８２ ３．３３

王世熔

９５．７４ ２．３３

牟清华

８２．１８ ２．００

曾 勇

４１．０９ １．００

席 刚

４１．０９ １．００

合 计

４

，

１０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严虎与四川新兴化工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成都新望

１１．３３％

的股权转让给四川新兴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成都新望股东会做出决议， 同意严虎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１．３３％

的股权转让给四川新兴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股东变更完成后， 成都新望的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四川新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８７６．８９ ４５．６８

黄代云

８４８．８８ ２０．６６

王 航

８２１．７６ ２０．００

唐 勇

１６４．３５ ４．００

向 川

１３６．８２ ３．３３

王世熔

９５．７４ ２．３３

牟清华

８２．１８ ２．００

曾 勇

４１．０９ １．００

席 刚

４１．０９ １．００

合 计

４

，

１０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成都新望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３．

青岛善诚

（

１

） 青岛善诚目前的基本信息

根据青岛善诚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青岛善诚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１９

号裕龙科技公寓

法定代表人 张效成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７５７４３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 （不含金融、 证券、 期货）。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

（

２

） 青岛善诚的主要历史沿革

青岛善诚系由张效成、 曲善珊共同出资设立，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崂山分局登记注册。 青岛善诚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其中张效成出资

６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 曲善珊出资

４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根据青岛汇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出具的青汇盛会内验字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０９７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青岛善诚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１００

万元。 青岛善诚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张效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曲善珊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青岛善诚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４．

青岛思壮

（

１

） 青岛思壮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青岛思壮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青岛思壮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弄海园

４８

号

法定代表人 黄炳亮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７６３５９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 （不含金融、 证券、 期货）。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２

） 青岛思壮的主要历史沿革

青岛思壮系由黄炳亮、 黄煌、 苗薇薇共同出资设立，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崂山分局登记注册。 青岛思壮成立时注册资本

为

１００

万元， 其中黄炳亮出资

６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 黄煌出资

２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苗薇薇出资

２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根据青

岛汇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青汇盛会内验字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１０４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９

日， 青岛思壮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青岛思壮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黄炳亮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黄 煌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苗薇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青岛思壮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５．

潍坊众慧

（

１

） 潍坊众慧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潍坊众慧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潍坊众慧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潍坊高新区东风东街

１９６

号泛海城市花园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宗国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７２６２２８０２０４８５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项目投资；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以上均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项目及限制、 禁止经营项目， 涉及后

置审批制度的须凭有效许可证、 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２

） 潍坊众慧的主要历史沿革

潍坊众慧的前身为潍坊众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系由刘炳柱出资设立，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分局登记注册。 潍坊众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刘炳柱出资

１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根据潍坊信汇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潍信会师潍内验字 （

２００６

） 第

２７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潍坊众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收到股

东刘炳柱缴纳的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潍坊众慧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刘炳柱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潍坊众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

１

） 股东刘炳柱将其持有的

１００

万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

１００％

） 依法转

让给新股东丁纪敏； （

２

） 增加注册资本，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１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加的

９００

万元全部由股东丁纪敏以货币出资。 根

据潍坊精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出具的潍精诚会验报字 （

２００７

） 第

２４０７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潍坊众慧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丁纪敏缴纳的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 潍坊众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丁纪敏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 《企业变更情况》 证明， 潍坊众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更名为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潍坊众慧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

１

） 股东丁纪敏将其持有的

８００

万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

８０％

） 转让给新股东张宗国； （

２

） 股

东丁纪敏将其持有的

２００

万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

２０％

） 转让给新股东张昊。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潍坊众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张宗国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张 昊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潍坊众慧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６．

和之望实业

（

１

） 和之望实业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和之望实业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和之望实业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青岛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６２

号

法定代表人 陶煦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８６４５７

经营范围

农牧业产业投资； 实业投资、 经营； 投资咨询 （以上项目不含金融、 证券、 期货及国家禁止类行业的投资、 经营及咨询）。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２

） 和之望实业的主要历史沿革

和之望实业系由南方希望、 六和集团共同出资设立，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崂山分局登记注册。 和之望实业成立时注册资

本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南方希望出资

５

，

９５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９９．１７％

； 六和集团出资

５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 根据山东志同有限责任会计

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出具的鲁志同会验字 （

２００６

） 第

９６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８

日， 和之望实业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和之望实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南方希望

５

，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１７

六和集团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合 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和之望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南方希望、 六和集团将全部股权转让给青岛聚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三极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青岛谦永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海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健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江也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青岛聚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宫秀兰等

４３

位自然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南方希望、 六和集团与青岛聚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三极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谦永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海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健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江也平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青岛聚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宫秀兰等

４３

位自然人分别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 将其合计持有的和之望实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述企业法

人及自然人。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和之望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青岛聚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１５５．００ １９．２５

青岛聚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４９０．００ ８．１７

青岛三极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 ３．７５

青岛谦永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 ３．７５

青岛海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 ３．７５

青岛健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 ３．７５

青岛江也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 ３．７５

宫秀兰

６０．００ １．００

李芳溢

７０．００ １．１７

刘洪博

７０．００ １．１７

吕明斌

８５．００ １．４２

吴祥生

１３５．００ ２．２５

张家庭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张永民

７０．００ １．１７

梁作纯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马其安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庞允东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刘宗强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吕永波

５０．００ ０．８３

王崇明

５０．００ ０．８３

陶玉岭

５０．００ ０．８３

邢建民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邹国波

５０．００ ０．８３

李光

５０．００ ０．８３

王庆高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陈金鹏

５０．００ ０．８３

李长军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吉崇星

１３５．００ ２．２５

火全文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周延星

５０．００ ０．８３

王永秀

５０．００ ０．８３

牟炳坤

７０．００ １．１７

王立昌

７０．００ １．１７

谢荣山

７０．００ １．１７

徐怀起

７０．００ １．１７

赵景全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

孙维才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王重华

６５．００ １．０８

仝吉敏

５０．００ ０．８３

陈延芝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宋作军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徐新华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郭同军

５０．００ ０．８３

朱宏凯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姚逸松

３０．００ ０．５０

孙承波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孙作为

５０．００ ０．８３

王萍

５０．００ ０．８３

许崇伟

５０．００ ０．８３

杨檀

５０．００ ０．８３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和之望实业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

情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７．

惠德农牧

（

１

） 惠德农牧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惠德农牧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惠德农牧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山东惠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张店区房镇镇积家村北首

法定代表人 张维

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３００２２８０３３０９６

经营范围

农业科技研究、 开发、 推广、 咨询， 对农业科技项目投资， 办公用品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

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２

） 惠德农牧的主要历史沿革

惠德农牧的前身为惠民县惠德商贸有限公司， 系由张佃芝、 贾德强、 陈洪利、 白健坤共同出资设立， 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惠民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登记注册。 惠民县惠德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

，

２００

万元， 其中张佃芝以货币出资

３６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贾德强以货币出资

３２４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７％

； 陈洪利以货币出资

２７６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３％

； 白健坤以货币出资

２４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根据惠民天职有限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出具的惠民天职所验字 （

２００１

） 第

４２

号 《验资报告书》， 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惠民县惠德商贸有限公司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元。 惠德农牧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张佃芝

３６０．００ ３０．００

贾德强

３２４．００ ２７．００

陈洪利

２７６．００ ２３．００

白健坤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惠民县惠德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 “山东惠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惠德农牧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股东张佃芝、 贾德强、 陈洪利、 白建坤分别将各自持有的惠德农牧

３０％

、

２７％

、

２３％

、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惠德农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白建坤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惠德农牧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惠德农牧

９０％

出资额转让给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

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惠德农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白建坤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惠德农牧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

１

） 同意股东白建坤将所持惠德农牧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六和集团； （

２

） 同意厦门建发集团有

限公司将所持惠德农牧

９０％

的股权转让给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惠德农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六和集团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六和集团与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 六和集团将其持有的惠德农牧

１０％

股权转让给大鹏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 惠德农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惠德农牧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８．

青岛高智

（

１

） 青岛高智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青岛高智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青岛高智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青岛高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５２

号华嘉大厦

６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 张维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２０００１８０８５６２７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家用电器、 微机耗材、 办公用品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９

日

（

２

） 青岛高智的主要历史沿革

青岛高智的前身为菏泽高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系由高玉庆、 张伟、 史效华、 张玉玲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９

日共同出资设立。 菏泽高智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高玉庆以货币资金出资

６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３０％

； 张伟以货币资金出资

５４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２７％

； 史效华

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６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２３％

； 张玉玲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２０％

。 根据菏泽誉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６

日出具的菏誉会验字 （

２００１

） 第

２１３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６

日， 菏泽高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

元。 菏泽高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高玉庆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张 伟

５４０．００ ２７．００

史效华

４６０．００ ２３．００

张玉玲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和平度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出具的 《证明》， 菏泽高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更名为 “青岛高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青岛高智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股东高玉庆、 张伟、 史效华、 张玉玲分别将各自持有的青岛高智

２０％

、

２７％

、

２３％

、

２０％

的

股权转让给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青岛高智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高玉庆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青岛高智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股东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青岛高智

１

，

８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厦门建发集

团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青岛高智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高玉庆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青岛高智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

１

） 同意股东高玉庆将所持青岛高智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六和集团； （

２

） 同意厦门建发集团有

限公司将所持青岛高智

９０％

的股权转让给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青岛高智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六和集团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六和集团与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 六和集团将其持有的青岛高智

１０％

股权转让给大鹏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青岛高智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青岛高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９．

李巍

李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先生的配偶。 根据李巍持有的居民身份证， 李巍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李巍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５６２

家庭住址：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街

通讯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综上， 金杜认为， 李巍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１０．

刘畅

刘畅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先生的女儿。 根据刘畅持有的居民身份证， 刘畅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刘畅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５１０１０４１９＊＊＊＊＊＊２３８７

家庭住址：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街

通讯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综上， 金杜认为， 刘畅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新希望房地产的主体资格

在本次交易中， 新希望房地产为出售资产的购买方。

１．

新希望房地产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新希望房地产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新希望房地产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新希望集团

法定代表人 刘永好

注册资本

６

亿元

实收资本

６

亿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５１８８

经营范围

在成都市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 销售、 建筑材料、 建辅材料、 水电暖通材料、 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 机电产品

（不含汽车）、 建筑机械、 普通机械、 矿产品 （除国家限制产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７

日

２．

新希望房地产的主要历史沿革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签署 《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书》， 共同出资设

立新希望房地产。 新希望房地产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２

，

９５５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９８．５％

； 成都好吃街餐

饮娱乐有限公司出资

４５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 根据成都信达会计师事务所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出具的成信验字 （

９７

） 第

１０６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新希望房地产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出资形式均为货币。 新希望房地产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９５５．００ ９８．５０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１．５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

日， 新希望房地产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其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０３５３．４

万元， 增资部分由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以内部债权转股权形

式出资

６３５３．４

万元， 由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 根据四川宏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４

日出具的川宏信验字 （

２００４

） 第

０３１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

日， 新希望房地产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７３５３．４

万元， 其中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以内部债权转股权形

式出资

６３５３．４

万元， 该内部债权已经四川宏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川宏信审字 （

２００４

） 第

０２３

号审计报告认定， 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

资

１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 新希望房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３０８．４０ ８９．９１

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６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０．４３

合 计

１０

，

３５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新希望房地产股东会做出决议， 同意吸收合并四川万家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刘永好、 李巍、 刘畅、 成都好吃街

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在新希望房地产吸收合并四川万家实业有限公司后， 刘永好将其在新希望房地产享有的

１３１０

万元出资转

让给刘畅， 李巍将其在新希望房地产享有的

２５

万元出资转让给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新希望房地产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

新希望房地产吸收合并四川万家实业有限公司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合并前双方的注册资本之和， 即

１２

，

４６９．４０

万元。 根据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７

日出具的中审验字 （

２００５

） 第

４００１５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 新希望房地产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１１６

万元。

本次吸收合并及股权转让完成后， 新希望房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３０８．４０ ７４．６５

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２

刘 畅

２

，

０９１．００ １６．７７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０．５６

合 计

１２

，

４６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新希望房地产的股东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 新希望房地产股东会作出决议， 由于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被新希望集团吸收合并， 因此四川希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新希望房

地产

８．０２％

股权由新希望集团承接， 承接后新希望集团持有股权由

７４．６５％

增加到

８２．６７％

。 本次股权转让后， 新希望房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新希望集团

１０

，

３０８．４０ ８２．６７

刘 畅

２

，

０９１．００ １６．７７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０．５６

合 计

１２

，

４６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８

日， 新希望房地产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２

，

４６９．４０

万元增加到

３７

，

４６９．４０

万元，

其中由新希望集团增资

２４

，

８６０．１７

万元，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增资

１３９．８３

万元。 根据四川万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出

具的川万华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８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新希望房地产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出资形式为货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 新希望房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新希望集团

３５

，

１６８．５７ ９３．８６

刘 畅

２

，

０９１．００ ５．５８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２０９．８３ ０．５６

合 计

３７

，

４６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新希望房地产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２２

，

５３０．６０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７４６９．４０

万元增加到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新希望集团增资

２２

，

４０４．４３

万元，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增资

１２６．１７

万元。 根据四川万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出具

的川万华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１８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新希望房地产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２２

，

５３０．６０

万元， 出资形式为货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 新希望房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新希望集团

５７

，

５７３．００ ９５．９５５

刘 畅

２

，

０９１．００ ３．４８５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３３６．００ ０．５６

合 计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新希望房地产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

的情形， 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协议

为达成本次交易， 上市公司与交易各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分别签署有下述协议：

１．

上市公司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的 《资产出售协议》 及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

上市公司与

１０

名发股对象签署的四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四份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一） 《资产出售协议》 及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上市公司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 《资产出售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上市公司同意向新希望房地产出售其拥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的股权和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的股权， 新希望房地产同意以现金向上市公司购买

该等股权。

２．

双方意， 拟出售资产的作价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 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３．

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 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拟出售资产的购买价款。

４．

自评估基准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至交割日， 拟出售资产的损益由新希望房地产承担。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上市公司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６０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和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６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评估值分别为

９

，

５４７．８３７５

万元、

１０

，

６０５．６３３６

万元。

２．

参照上述评估结果， 并经双方协商一致， 双方同意上市公司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 即， 作为新希望房地产受让该等股权的对价， 新希望房地产应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对价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

（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 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 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和潍坊众慧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如下：

（

１

） 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南方希望持有的六和集团

４５．１２％

股权、 青岛善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 青岛思壮持有的六和集

团

１５．０５％

股权、 和之望实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

股权、 潍坊众慧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４．７８％

股权。

（

２

）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的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发行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

（

３

） 上市公司拟购买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作价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

４

） 自评估基准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至交割日， 六和集团如果因业务经营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 则增加的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 如果

因业务经营发生亏损导致六和集团净资产减少， 则在净资产减少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 由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和潍坊

众慧按其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六和集团股权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和潍坊众慧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 之补充协议》， 该补

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５

号 《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

业和潍坊众慧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

（

２

） 参照上述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同意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和潍坊众慧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 其中： 南方希望持有的六和集团

４５．１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３７

，

５８４．３８

万元； 青岛善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的交

易价格为

７９

，

２４７．４５

万元； 青岛思壮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９

，

２４７．４５

万元； 和之望实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２

，

６５６．１１

万元； 潍坊众慧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４．７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７

，

８２５．７４

万元。

（

３

） 上市公司应向南方希望发行

２９６

，

９８０

，

４７５

股股份， 向青岛思壮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向青岛善诚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向和之望

实业发行

６５

，

８２０

，

１４１

股股份， 向潍坊众慧发行

９７

，

２８２

，

１６８

股股份。

２．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 及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 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 成都新望签署了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上市公司将其拥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与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进行置换， 资产置换的差额部分， 由上市公司以向南方希

望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２

） 上市公司向成都新望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的股权。

（

３

）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的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发行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

（

４

） 上市公司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 南方希望和成都新望合计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均以经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

作为定价依据，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

５

） 自评估基准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至交割日， 新希望农牧如果因业务经营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 则增加的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

如果因业务经营发生亏损导致新希望农牧净资产减少， 则在净资产减少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 由南方希望和成都新望按其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各

自持有新希望农牧股权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 成都新望签署了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 之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５９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新希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

值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参照该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确定新希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

２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７

号 《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南方希望、 成都新望合计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 参照该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同意乙方合计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 其中： 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４０

，

７８４．２５

万元， 成都新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００４．７０

万元。

（

３

） 根据上述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拟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过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资产置换的差额为

８５

，

５４８．６３

万元， 因此新希望

应向南方希望发行

１０６

，

９３５

，

７８７

股股份。 成都新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００４．７０

万元， 因此新希望应向成都新望发行

１３

，

７５５

，

８７３

股股份。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 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 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上市公司与李巍、 刘畅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李巍持有的枫澜科技

６７％

股权、 刘畅持有的枫澜科技

８％

股权。

（

２

）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的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发行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

（

３

） 李巍、 刘畅合计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作价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

４

） 自评估基准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至交割日， 枫澜科技如果因业务经营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 则增加的部分由上市公司按照持有该

等股权的比例享有； 如果因业务经营发生亏损导致枫澜科技净资产减少， 则在净资产减少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 由李巍、 刘畅按其在本协议签

署之日各自持有枫澜科技股权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上市公司与李巍、 刘畅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 之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８

号 《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李巍、 刘畅合计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

评估值为

５

，

０７１．３６５

万元。

（

２

） 参照上述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同意李巍、 刘畅合计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０７１．３６５

万元， 其中： 李巍持有的

枫澜科技

６７％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

，

５３０．４１９４

万元； 刘畅持有的枫澜科技

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４０．９４５６

万元。

（

３

） 上市公司应向李巍发行

５

，

６６３

，

０２４

股股份， 向刘畅发行

６７６

，

１８２

股股份。

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四）》 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四） 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上市公司与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四）》，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惠德农牧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０％

股权、 青岛高智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４％

股权。

（

２

）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的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发行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

（

３

）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合计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权的作价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

４

） 自评估基准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至交割日， 六和股份如果因业务经营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 则增加的部分由上市公司按照持有该

等股权的比例享有； 如果因业务经营发生亏损导致六和股份净资产减少， 则在净资产减少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 由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其在本

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六和股份股权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上市公司与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四） 之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６

号 《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合计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９６

，

０５２．６３６８

万元。

（

２

） 参照上述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同意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合计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９６

，

０５２．６３６８

万元， 其中：

青岛高智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４％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６

，

０３０．７０４８

万元； 惠德农牧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０

，

０２１．９３２

万元。

（

３

） 上市公司应向青岛高智发行

７０

，

０３８

，

３８１

股股份， 向惠德农牧发行

５０

，

０２７

，

４１５

股股份。

（三） 盈利补偿协议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中联评估采用收益法对拟注入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参考依据， 为此， 发股对象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

定分别与上市公司就拟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了相应的补偿协议， 具体签署情况如下：

（

１

）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和潍坊众慧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一）》，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签

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一） 之补充协议》。

（

２

）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 成都新望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二）》，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签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二） 之补充协

议》。

（

３

） 上市公司与李巍、 刘畅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三）》，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签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三） 之补充协议》。

（

４

） 上市公司与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四）》，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签署了 《盈利补偿协议 （四） 之补充协

议》。

上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５

号、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６

号、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７

号、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８

号评估报告， 六和集团、 六和股份、 新希望农牧、 枫澜科技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数据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六和集团

４９

，

３３９．８０ ５４

，

７１３．８２ ５９

，

７８３．８５

六和股份

３６

，

１６９．７０ ４０

，

５９２．２９ ４５

，

５４７．３５

新希望农牧

１３

，

７８０．２６ １５

，

５４７．７７ １７

，

０７０．５３

枫澜科技

６９６．５８ ７５７．４０ ８０５．０８

２．

上市公司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３

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拟注入资产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

况， 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３．

若拟注入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 未达到其各自的利润预测数， 则发股对象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发股对象将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 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 （以下简称 “应

补偿股份”） 数量， 该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一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

份数量

注释：

（

１

） 净利润数为： 拟注入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

（

２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拟注入资产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利润预测数的累计值；

（

３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 拟注入资产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利润数的累计值；

（

４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为： 拟注入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利润预测数的合计值；

（

５

） 已补偿股份为： 发股对象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已经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并已实施了补偿的股份总数；

（

６

） 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股对象取得的新股总数，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 按

０

取值；

（

７

） 补偿年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

４．

在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届满时， 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注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经减值测试如： 拟注入资产

期末减值额

÷

拟注入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 则发股对象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拟注入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注释： 减值额为拟注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 减资、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的数额。

５．

发股对象同意若上市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有现金分红的， 其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 应随之赠

送给上市公司； 若上市公司在补偿年限内实施送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上述公式中本次发行股份数应包括送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时的发股对象获得

的股份数。

６．

若上市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则发股对象承诺在上述情形发

生后的

２

个月内， 将等同于上述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 指在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除发股对象及与发股对象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之外的其他股份持有者），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发股对象及与发股对

象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发股对象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承诺， 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在上述

１２

个月锁定期满后， 青岛善诚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５０％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青岛思壮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５０％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青

岛高智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３５％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惠德农牧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中的

３５％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潍坊众慧承诺其以资产

认购的股份中的

３３％

将继续锁定

２４

个月。

为确保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能切实履行上述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和责任， 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南方

希望承诺： 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若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需要依照上述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

而其届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足以履行其在上述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 则南方希望将以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代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潍坊

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履行其在上述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

（四） 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根据上述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及其相应补充协议的约定， 上述协议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在下述先决条件得以全部满足之日， 上述协议将同时生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可实施：

（

１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己经按照 《公司法》 及其它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之规定， 经上市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２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３

） 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豁免的申请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４

）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 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

５

）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经核查， 金杜认为， 上述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上述协议将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四、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１．

新希望的批准和授权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新希望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ａ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ｂ

） 《

＜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ｃ

）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ｄ

） 《关于与本次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交易对方签署相关资产出售协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与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 潍坊众慧、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 成都新望和李巍、 刘畅签署相关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ｅ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ｇ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ｈ

） 《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新希望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ａ

）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ｂ

） 《关于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的议案》；

ｃ

） 《关于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ｄ

） 《关于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 之补充协议

＞

、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 之补充协议

＞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

之补充协议

＞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四）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ｅ

） 《关于签署

＜

盈利补偿协议 （一） 之补充协议

＞

、

＜

盈利补偿协议 （二） 之补充协议

＞

、

＜

盈利补偿协议 （三） 之补充协议

＞

、

＜

盈利补偿协议 （四） 之

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ｆ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备考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ｇ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ｈ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

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

１

） 南方希望的批准和授权

南方希望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六和集团

４５．１２％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同意以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与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

进行置换， 置换的差额部分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２

） 青岛善诚的批准和授权

青岛善诚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３

） 青岛思壮的批准和授权

青岛思壮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４

） 和之望实业的批准和授权

和之望实业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六和集团

１０％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５

） 潍坊众慧的批准和授权

潍坊众慧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六和集团

１４．７８％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６

） 惠德农牧的批准和授权

惠德农牧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六和股份

１０％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７

） 青岛高智的批准和授权

青岛高智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六和股份

１４％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８

） 成都新望的批准和授权

成都新望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其以所持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认购新希望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

９

） 新希望房地产的批准和授权

新希望房地产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购买新希望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 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３．

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

１

） 四川新希望实业的批准和授权

四川新希望实业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上市公司将其持有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东转让给新希望房地产， 股东上海万津实业有限公司放弃对本次转让的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２

） 成都新希望实业的批准和授权

成都新希望实业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转让给新希望房地产， 股东上海万津实业有限公司放弃对本次转让

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３

） 枫澜科技的批准和授权

枫澜科技已召开董事会会议， 同意李巍、 刘畅将其各自持有的枫澜科技股权转让给新希望， 股东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放弃对李巍、 刘畅本次拟

转让的枫澜科技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李巍、 刘畅互相放弃对他方本次拟转让的枫澜科技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二）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相关协议， 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３．

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豁免的申请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４．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 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５．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综上， 金杜认为， 除上述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外， 本次交易已履行相应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五、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注入资产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注入资产包括：

１．

南方希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 潍坊众慧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

２．

惠德农牧、 青岛高智合计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权；

３．

南方希望、 成都新望合计持有的新希望农牧股权

１００％

；

４．

李巍、 刘畅合计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

（一） 六和集团

１．

六和集团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六和集团经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六和集团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２００２８０５７７５５－Ａ

住所： 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刘永好

注册资本：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销售： 兽药 （不含生物药品） （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一般经营项目： 进出口业

务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核准的进出口商品目录为准）； 饲料药物添加剂销售；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肉食

品加工、 销售； 饲料原料、 兽药、 鸡辅料生产加工、 销售； 畜禽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 种禽的加工孵化、 生产经营； 粮食收

购； 动物育种、 饲养； 兽医咨询； 餐饮连锁店的经营； 企业管理类教育培训 （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经营）。

２．

六和集团的主要历史沿革

（

１

） 六和集团的设立

六和集团系由淄博鼎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淄博鼎立”）、 淄博鼎立乌鸡繁育中心 （以下简称 “鼎立乌鸡”）、 昌邑鼎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昌邑鼎立”）、 淄博鼎立动物保健药厂 （以下简称 “鼎立保健”） 于

１９９５

年设立。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中的 《公司股东 （发起人） 名录》 记载， 六和集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淄博鼎立

２

，

９００．００ ９６．６７

鼎立乌鸡

５０．００ １．６７

昌邑鼎立

３５．００ １．１７

鼎立保健

１５．００ ０．５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审计师事务所出具淄高新审验字第

３６５

号 《注册资金验证书》， 截至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六和集团注册

资金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六和集团在设立过程中， 淄博鼎立以固定资产进行出资， 但其用于出资的固定资产未进行评估， 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所认为， 六和集团设立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情形， 但鉴于：

（

ａ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青岛市人民政府作出 《关于确认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及其演变情况的批复》 （青政字 ［

２０１０

］

５６

号），

确认六和集团依法设立， 现合法存续， 公司历次变更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和集团的资产由各出资人的出资及企业自身经营积累形成， 不存在国家或集

体出资， 亦不存在国家、 其他国有单位或集体以其他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

（

ｂ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５

号 《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 该评估值远远大于六和集团的现有注册资本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

（

ｃ

） 自六和集团成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六和集团没有发生因其设立行为而引致诉讼、 仲裁、 行政处罚或其他法律纠纷。

（

ｄ

） 南方希望出具了 《关于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出资问题的承诺函》， 承诺六和集团设立时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 若因六和集团设立时出资存在瑕疵而使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的， 将承担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综上， 本所认为， 六和集团已取得有效的设立登记， 其设立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不会对其主体资格的认定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

２

） 第一次股权变更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 鼎立乌鸡与淄博鼎立签署 《出资转让协议书》， 鼎立乌鸡将其持有的六和集团出资

５０

万元转让给淄博鼎立。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 鼎立保健与淄博鼎立签署 《出资转让协议书》， 鼎立保健将其持有的六和集团出资

１５

万元转让给淄博鼎立。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淄博鼎立

２

，

９６５．００ ９８．８３

昌邑鼎立

３５．００ １．１７

合 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第二次股权变更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昌邑鼎立与德州六和饲料有限公司 （现更名德州惠德饲料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州六和饲料”） 签署 《出资转让协议书》，

昌邑鼎立将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３５

万元出资全部转让给德州六和饲料。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淄博六和动物保健药品有限公司 （根据淄博工商局出具的证明： 淄博六和动物保健药品有限公司系淄博鼎立进行规范后变更名

称而来， 以下简称 “六和保健”） 与寿光六和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 “寿光田汇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寿光六和”） 签署 《出资转让协议书》，

六和保健将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２

，

９６５

万元出资全部转让给寿光六和。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寿光六和

２

，

９６５．００ ９８．８３

德州六和饲料

３５．００ １．１７

合 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４

） 第三次股权变更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８

日， 六和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７

，

０００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全部由德州六和饲

料以实物出资完成； 注册资本增加后， 德州六和饲料持有六和集团出资

４

，

０３５

万元，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８％

， 寿光六和持有六和集团

２

，

９６５

万元， 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

４２％

。

根据山东大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大会评字 （

２０００

） 第

５

号 《德州六和饲料有限公司委托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德州六和饲料用于出

资的资产包括德州六和饲料收购的原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华蒙集团所属的种鸡一厂、 种鸡二厂、 冷藏厂的设备、 房屋建筑物、 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评估价

值为

９０

，

１３３

，

８２１．６８

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山东大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大地会验字 （

２０００

） 第

０４７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六和集团已收到新增注册资

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德州六和饲料

４

，

０３５．００ ５７．６４

寿光六和

２

，

９６５．００ ４２．３６

合 计

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５

） 第四次股权变更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寿光六和与黄炳亮、 张效成签署 《出资转让协议书》， 寿光六和将其所持六和集团

２

，

９６５

万元出资中的

１

，

２２０．６

万元出资转让给

黄炳亮， 剩余

１

，

７４４．４

万元出资转让给张效成。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德州六和饲料与黄炳亮签署 《出资转让协议书》， 德州六和饲料将其所持六和集团

４

，

０３５

万元出资中的

４８０．４

万元转让给黄炳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德州六和饲料

３

，

５５４．６０ ５０．７８

张效成

１

，

７４４．４０ ２４．９２

黄炳亮

１

，

７０１．００ ２４．３０

合 计

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６

） 第五次股权变更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德州六和饲料与张唐芝签署 《出资转让协议书》， 德州六和饲料将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３

，

５５４．６

万元出资全部转让给张唐芝。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张唐芝

３５５４．６０ ５０．７８

张效成

１７４４．４０ ２４．９２

黄炳亮

１７０１．００ ２４．３０

合 计

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７

） 第六次股权变更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张唐芝、 张效成、 黄炳亮分别与南方希望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张唐芝、 张效成、 黄炳亮将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３６％

、

２．９５％

、

２．９５％

股权转让给南方希望。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南方希望

２

，

９３３．００ ４１．９０

张唐芝

１

，

０３４．６０ １４．７８

张效成

１

，

５３７．９０ ２１．９７

黄炳亮

１

，

４９４．５０ ２１．３５

合 计

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８

） 第七次股权变更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六和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７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 六和集团股东按其当时的持股比例认缴追加的注册资

本部分， 其中， 南方希望认缴

２１

，

７８８

万元， 张唐芝认缴

７

，

６８５．６

万元， 张效成认缴

１１

，

４２４．４

万元， 黄炳亮认缴

１１

，

１０２

万元， 全部增资款在两年内缴

清。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和

１２

月

６

日出具 （

２００６

） 汇所验字第

４－００７

号和第

４－０２４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六和集团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全部出资， 六和集团新增的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部缴齐。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

％

）

南方希望

２１

，

７８８．００ ４１．９０

张唐芝

７

，

６８５．６０ １４．７８

张效成

１１

，

４２４．４０ ２１．９７

黄炳亮

１１

，

１０２．００ ２１．３５

合 计

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９

） 第八次股权变更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六和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张唐芝向潍坊众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其持

有的六和集团

１４．７８％

的股权； 张效成向青岛善诚转让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的股权； 张效成向和之望实业转让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３．７％

的股权； 张效成

向南方希望转让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３．２２％

的股权； 黄炳亮向青岛思壮转让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的股权； 黄炳亮向和之望实业转让其持有的六和集团

６．３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六和集团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南方希望

２３

，

４６２．４０ ４５．１２

青岛善诚

７

，

８２６．００ １５．０５

青岛思壮

７

，

８２６．００ １５．０５

和之望实业

５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潍坊众慧

７

，

６８５．６０ １４．７８

合 计

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 金杜认为， 六和集团为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南方希

望、 青岛善诚、 青岛思壮、 和之望实业、 潍坊众慧现各自持有的六和集团股权合法、 有效。 根据上述公司的承诺并经本所核查， 该等股权之上不存在质

押、 司法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３．

对外投资情况

根据六和集团下属公司持有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文件并经六和集团确认，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六和集团对外投资的下属公司共

７９

家， 该等下属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一。

４．

生产经营资质

六和集团下属公司持有的与生产经营资质相关的许可证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二。

５．

土地使用权

(

下转

D31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1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一


